
中華農藥協會第 4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時三十分。 
二、地點：臺中縣霧峰鄉光明路 11 號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第二會議室 
三、出列席人員（如簽到表）： 

理事：毛潤豐、何明勳、李國欽、翁愫慎、高清文、高穗生、張耀科、

陳吉昌、費雯綺、黃育清、黃來輝、黃耀山、劉世雄、蔡崇禮、

鄭敦仁、蕭文鳳 
監事：李貽華、張崇立、陳鴻基、詹益彰、蒲秀滿、蔣慕琰 

四、缺席人員： 
理事：李宏萍（請假）、林啟堂（請假）、曹天民（請假）、郭克忠（請假）、

陳文雄（請假）、馮熹堯（請假）、黃振文（請假）、董生全（請假）、

劉天成（請假）、蔡啟志（請假）、王順成（請假） 
監事：楊國寶（請假）、蔡東纂（請假）、蔡榮洲（請假） 

五、列席人員： 
候補監事：林浩潭 

六、 主席：張耀科 紀錄：馮海東 
七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八、報告事項： 

(一) 本會 95 年度決算案（如會議資料），提請審議。 
決議：通過（如附件一），備送第 4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審議。 

(二) 本會 96 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案（如會議資料），提請審議。 
決議：通過（如附件二、三），備送第 4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審議。 

(三) 黃德昌、吳淑敏等 2 人新入會申請案（如會議資料），提請審議。 
決議：通過。 

九、討論提案： 
(一) 為順利推動會務，擬依章程第 24 條籌組「國際事務」、「專案執行」及「會

務推動」等委員會，分別負責規劃、推動與執行本會與其他國內外機關

團體之科技交流事務，以及辦理農藥之安全與環境保護相關之正面宣

導，擴大社會大眾對農藥正確之認識，相關組織簡則（如會議資料）與

人事安排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人：張理事長耀科） 
決議：籌組「安全宣導專案工作小組」及「國際事務專案工作小組」，

分由費雯綺、蒲秀滿負責籌備，相關組織簡則、工作規劃與人事

報理事會通過後召集成立。 
(二) 本會會務協助人員均係無給，擬於三節致贈禮品或禮金，提請討論。（提

案人：馮海東） 
決議：同意於每人每次新台幣 2000~5000 元額度內辦理。 

十、臨時動議： 
(一) 本會資產定期存款利息低，不足供會務維持與發展運用，擬以一年期轉



存「億豐農化廠股份有限公司」，利用較高滋息供本會會務推動使用（提

案人：張耀科理事長）。 
決議：原則通過，洽詢法律顧問並提報會員大會後辦理。 

(二) 充實本會網頁內容，增加相關連結，提供會員及農民資訊（提案人：蕭

文鳳） 
決議：洽悉。 

(三) 農藥產業尊嚴與社會評價急速下降，請整合各產業公會等相關團體重要

幹部，研擬如何提升農藥業產形象並協調市場和諧（提案人：陳吉昌）。 
決議：參考辦理。 

(四) 我國農業安全政策倡議十年內農藥減至半量，而農藥產業列為大陸重大

建設，其不良大陸農藥產品輸台所衍生問題勢必造成衝擊，宜透過與大

陸相關組織之諮商談判以形成共識，利用其內部組織加以管控，避免我

國農藥市場、以及環境與國人健康受害（提案人：李國欽）。 
決議：洽悉。 

十一、 頒贈李國欽名譽理事長聘書。 
十二、 散會，下午四時四十五分。 






